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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學系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 
90.09.11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1.04.30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2.09.16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3.10.15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0.12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1.19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4.26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6.13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7.30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2.26 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97.09.25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1.07 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98.01.16 及 98.02.26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3.25 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99.04.08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23 教務會議核備 

100.12.05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3.01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3.21 教務會議核備 

101.12.12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1.16 教務會議核備 

102.08.27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0.16 教務會議核備 

103.12.23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1.14 教務會議核備 

104.10.06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1.13 教務會議核備 

106.06.27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0.11 教務會議核備 

106.10.03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1.17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3.21  教務會議核備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本校「學則」及「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

位考試細則」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修業年限為 3 至 7 年。以學位在職生身份錄取入學之學生，未在規定修業年限修滿應

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再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第三條 學生應於入學後第一學期結束前選定論文指導教授。更換論文指導教授須經本系主

任、指導教授與學生三方面同意後始得更換。 

第四條 課程及學分 

一、學生至少須修滿 18 學分；逕修讀博士學位者至少須修滿 34 學分(內含至少 18 個博

士班學分)，其中本系所開科目學分，一般生及在職生須修滿 9學分以上，外籍生須

修滿 3學分以上之必修學分，修習外系(限理、工、資電、生醫理工、地球科學學院)

學分之適當性，由指導教授及系主任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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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得於台灣聯合大學系統或國立臺灣大學選課，學分總數以不超過本系規定之最

低畢業應修學分數的二分之一為原則，必修學分是否採認由指導教授及系主任認定

之。 

三、本系開設高等分析化學、高等有機化學、高等物理化學及高等無機化學四門課程中，

必修至少一門，必修高等課程由各指導教授依據學生研究領域指定修習科目。 

四、前一、二款學分計算均不含括專題討論、論文研究與學位論文口試。 

五、學生在修業期間至少應選修並受評通過 6 學期之專題演講及 4 學期主修領域相同之

專題討論課，且不得抵免；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在修業期間，亦須選修通過 6 學期

之專題演講及 4 學期之專題討論課。 

六、每學期須修習論文研究課程，欲於學期中畢業，則當學期不得修課，此科目至少須

有 6 學期達到及格標準。 

第五條 博士資格考試 

一、一般生須於入學後三年內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在職生須於入學後七年內通過博士資

格考試，未於期限內通過者，應予退學。 

二、資格考試通過取得正式證明文件後，由指導教授提名校內相關領域之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三至四名（含指導教授），且經系主任同意，即可組成論文輔導委員會。 

三、資格考試通過後，於學位論文考試前至少十二個月始得舉行畢業研究論文大綱口頭

報告，口頭報告書面審查之申請至少須於口頭報告舉行前四週提出。 

四、符合前款規定者，得於期限內提出申請，並檢附所須各項文件(建議明列)引以為據，

經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審查同意後，得以訂定日期進行論文大綱口頭報告。前述博

士學位審查委員會由系主任為召集人，成員由系主任推薦，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成立。 

五、口頭報告未通過者，須於半年內提出第二次口頭報告，仍不及格者予以退學。 

六、資格考試之方式由本系另訂之。 

第六條 學位論文考試 

一、學生修滿規定學分，已跟其指導教授修業六學期（含）以上，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及

畢業研究論文大綱口頭報告至少滿 12 個月後，經指導教授推薦並轉報教務處申請博

士學位論文考試。  

二、學位論文之完成以至少發表二篇論文為原則（或已被接受發表）。論文發表以 SCI

所認定之化學期刊為原則，且期刊引用指數（發表時當年度之 Impact Factor）總和須

大於 3.0。所引用之學位論文須由指導教授提出說明該生為論文主貢獻者。 

三、學生應於學位論文考試前四週，備齊符合本校規定格式之論文送達論文考試委員。 

四、學位論文考試委員會應由校內外相關領域之學者五至七人組成，指導教授為當然委

員並推薦其他委員，其中非本系委員不得少於五分之一，委員會委員由校長遴聘之。 

五、學位論文考試成績由出席委員評定分數決定之，平均分數以 70 分為及格，如有三分

之一（含）以上委員評定為不及格者，即以不及格論。 



3 
 

六、學位論文考試不及格者且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 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舉行重考。

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不及格者，予以退學。 

七、學位論文如發現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不及格論，

並依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抄襲、代寫、舞弊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第五條 其他 

一、學生在學期間，至少必須有一學年的協助實驗教學，外籍生得以勤務代替協助實驗

教學。 

二、學生於資格考試通過後，得由指導教授推薦，依本校教師評審辦法，聘為兼任講師，

擔任教學工作。 

三、學生於資格考試通過後、學位論文考試前，須於公開場合發表一次演講，例如：研

討會、年會、本系專題演講…等。 

第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